
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
 

 

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关于印发《关于防范和打击利用破产程序 

逃废债行为专题会议纪要》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2021年 9月 1日，市中级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地

方金融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管部、中国人民银行莱

芜市中心支行召开联席会议，专题研究防范和打击利用破产程序

逃废债务行为，形成了《关于防范和打击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行

为专题会议纪要》，业经各相关单位会签完毕，现将《关于防范和

打击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行为专题会议纪要》印发各单位，请参

照执行。在执行中如发现问题，请及时与我院联系。 

 

 

 

 

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021年 10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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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防范和打击利用破产程序 
逃废债行为专题会议纪要 

 

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，维护市场正常秩序，保障债权得到公

平、公正受偿，有效防止假借破产程序逃废债务情形发生，更好

服务济南经济社会发展，2021年 9月 1日，市中级法院、市检察

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管

部、中国人民银行莱芜市中心支行召开防范和打击利用破产程序

逃废债行为专题会议，各相关单位有关同志参加会议。会议围绕

积极支持管理人全面履行清查、追收债务人财产职责，打击假借

破产程序逃废债务行为等重点问题，就建立相关工作机制达成共

识。现纪要如下： 

一、总体目标 

会议认为，“打击逃废债”工作机制是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，

防范金融风险，规范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重要措施，旨在推动和

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，维护破产程序的公正性和权威性。各相关

单位顺畅沟通、密切协作，努力建立“全时点、全覆盖、无死角”

的“打击逃废债”工作模式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（一）高效联动。各相关单位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加强沟

通、通力协作，用足用好既有政策措施，不断提高协作配合效率，

全力破解“打击逃废债”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和障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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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统筹推进。纵向协调“事前、事中、事后”三个层次，

横向统筹“公安侦查、检察监督、法院引导、银行配合、管理人

履职”等多个维度，通盘考虑，系统研究，稳妥推进。 

三、具体内容 

（一）管理人基于清查、追收债务人财产而提出的对债务人

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申请,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，各商业银行依

法予以协助。 

（二）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其

他主要责任人员就债务人的资产和负债情况不配合管理人查证工

作的，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，经人民法院释明后上述人

员仍不配合的，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、训诫、拘留等制裁措施。 

（三）管理人持破产案件受理裁定书、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

决定书查询债务人企业的银行账户和资金往来明细时，应主动与

银行机构做好沟通，各商业银行依法协助办理。 

（四）管理人调查债务人企业的财产状况发现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管理人应向公安机关举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： 

1．债务人企业的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侵占企业财

产、挪用企业资金的； 

2．债务人企业的有关人员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

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的； 

3．债务人企业的有关人员存在虚假破产，拒不执行判决、

裁定，非法处置查封扣押财产，虚假诉讼等行为的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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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债务人企业的有关人员有其他实施逃废债行为涉嫌犯罪

或与破产案件的审理有牵连行为涉嫌犯罪的。 

（五）破产案件受理后, 人民法院发现企业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、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企业高管等因逃废债涉嫌犯罪且与破

产案件的审理有牵连的,应及时将涉嫌犯罪的材料移送公安机关。 

（六）公安机关对于人民法院移送的犯罪线索、管理人的举

报材料，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，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

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应当立案；认为没有犯罪事实，或者犯罪事实

显著轻微、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不予立案的，应将不立案的原

因及时通知相关人员。管理人如果不服，可以申请复议，也可以

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。 

（七）管理人追查债务人逃废债行为的勤勉程度应当列为人

民法院对管理人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。对于在追查债务人逃废债

行为中业绩突出的管理人,相关人民法院在以竞争方式产生管理

人时可以给予适当的加分。 

（八）各部门应加强对管理人在办理破产案件中有关防范逃

废债问题的业务指导和协调，高度重视对逃废债务行为的打击力

度，不断研究新问题，应对新情况。对发现典型的“假破产、真

逃债”行为的，应积极应对，妥善处置，及时总结经验并将相关

信息和案例予以通报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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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相关单位可编制“打击逃废债”工作规程和办事指

南，建立健全工作规范和管理制度，不断推进“打击逃废债”工

作总体机制的标准化建设。 

（二）各相关单位充分利用相关信息数据，加强信息沟通，

搞好业务协同，不断提高“打击逃废债”工作效率。 

 

 


